三公〔2023〕30号                    签 发 人：王  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A
三门峡市公安局关于对
政协三门峡市八届一次会议第 95号提案
的办理情况报告
张军波委员：
您提出的关于关于“加大对非法捕鱼执法力度”的提案收悉。现答复：
近年来，三门峡市公安局在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的正确领导下，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，为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天然水域渔业资源，促进我市渔业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等法律法规及通告有关规定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特别是针对卢氏地跨黄河、长江两大流域的特点，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，实现行政执法、刑事执法有机衔接、打防结合，严厉打击黄河和长江流域非法捕捞违法犯罪行为。现将工作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卢氏辖区黄河和长江流域警务配备基本情况
黄河流域的河流为洛河，境内流长113公里，流域面积约2425平方公里，主要支流有兰草河、索峪河、官坡河、潘河、沙河、横涧河、文峪河、范里河等。河流在卢氏县境内木桐、官坡、潘河、徐家湾、双龙湾、沙河、横涧、文峪、城关、东明、范里、杜关、官道口等13个乡镇，相关区域设有14个警务工作室，警力配备68人，常驻人口329669人。
长江流域的河流为老灌河和淇河，流域面积约占全县总面积的30%，约1200平方公里，其中老灌河河长58.4千米，淇河河长76.2千米。两条河流途径乡镇6个，行政村27个，分别为老灌河流经汤河乡5个村（三坪村等）、五里川镇2个村（马耳岩村等）、朱阳关镇4个村（灌河村等）；淇河流经狮子坪乡5个村（花园寺村等）、瓦窑沟乡6个村（上河村等）、双槐树乡5个村（西川村等）。相关区域设有7个警务工作室。27个警务工作站。
二、打击非法捕捞工作成效
全局各警种各部门密切配合、通力合作、严格落实，“河长＋警长”工作机制，坚持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原则，严厉打击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犯罪。近年来，我局食药环侦部门共侦办卢氏辖区非法捕捞刑事案件71起，抓获犯罪嫌疑人145人。2022年夏季治安打击整治“百日行动”期间，7月24日至31日，一周内连续查获法捕捞水产品案件4起，抓获犯罪嫌疑人11人，公诉7人，有效遏制了非法捕捞犯罪势头。
三、打击非法捕捞工作做法
一是在河道治理方面，始终将全面推行“河长+警长”制，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，认真梳理工作职责，细致分解目标任务，创新开展工作，确保有效制度落地生根。二是明确专门部门、专人专职负责此项工作，各派出所配合所在乡镇河长办摸清区域内河道基本情况，形成上下衔接、齐抓共管的河道管理保护新局面；三是坚持定期开展河道巡查，在重点河段和特殊时间加强巡查力度，提高巡查频率，及时发现制止发涉河道违法犯罪行为，全力维护良好河务秩序，确保全县河道生态可持续发展。四是会同水利局、农业局、各乡镇相关职能部门建立起来的联合执法小组，联勤联动、主动出击，对阻碍各职能部门依法履职河道整治工作的违法行为，以及在禁渔期内非法捕捞水产品等犯罪行为给予严厉打击。
四、下一步工作
河道流域生态健康发展是国之大计、民之根本，关系到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和国家稳定。根据学习党二十大精神与业务工作相结合，有效防范和严厉打击我市非法捕捞行为，确保我县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禁捕取得扎实成效。三门峡市公安局将保持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高压态势，重拳出击，扎实做好以下工作：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强化政治担当，立足本职，认真研究对策，切实加强能力，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推动非法捕捞工作的深入落实，加大在新闻媒体上对非法捕捞的宣传，加大民众对非法捕捞的政策认知，号召民众共同治理黄河和长江。
（二）加强河道巡逻检查。要求流域各相关派出所密切关注河道生态环境治理的工作宣传、走访巡查、摸排相关线索，严厉打击非法捕捞等犯罪违法行为。
（三）强化犯罪打击力度。依法惩治，行政加强“行刑联动”依法受理、农业局、水利局相关部门移交案件、接受群众举报，进行联合执法检查，提高执法力度和强度。共同推动非法捕捞专项执法行动落到实处。
感谢您对公安工作的关注和支持，我们将进一步立足岗位实际，履行工作职责，全力以赴为我市经济发展、群众生活和创建文明城市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。由衷地希望您今后一如既往的关心、支持我们的工作。
 2023年5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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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 市政协提案委(3份),市政府督查室(1份),
　　  委员所在县(市)区政协、政府(各1份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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